
陕西省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政策要点

7 月 25号，陕西省物价局印发了《陕西省物价局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
电环节收费的通知》（陕价商发〔2018〕71号）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
行为。自2018年 8月 1日起，省内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
供电主体要将今年以来国家和我省出台的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全部等额传
导给终端用户，不得截留政策降价红利，并在此基础上利用3 个月过渡期对转
供电加价收费行为开展自查自纠，修订完善合同内容，重新规范清算电价和收
费行为。

二、严格执行我省目录销售电价，自 2018 年 11 月 1日起，省内商业综合
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主体应按我省目录销售电价向终端用户
收取电费。终端用户有条件执行峰谷电价的，按一般工商业峰谷电价标准执行，
终端用户暂无条件执行峰谷电价的，按一般工商业各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每千瓦
时加6分钱的标准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其他理由和方式改变终端用户
应执行的电价标准。同时，转供电主体与省内电网企业的结算电价，也可选择
按照一般工商业峰谷电价标准或者一般工商业各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每千瓦时加
6分钱(含功率因数调整费用)的标准执行。

三、合理分摊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鼓励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由
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协商，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解决；确有困
难的，也可暂按照终端用户各分表电量占总表电量的比例，以转供电主体向电
网企业缴纳的总表电费和向全体终端用户收取的分表电费差额为上限，分摊共
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费用分摊标准要在规定电价外单独列示，单独收取，
并定期向用户公示。

四、遇国家和我省调整一般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时，转供电主体应同步同
水平调整终端用户销售电价，并重新核算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调整标准。

五、转供电主体要加强价格自律，规范收费行为，诚信守法经营，向终端用户
宣传和介绍国家和我省有关电价政策，主动开展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

六、省内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进行清
理规范和监督检查，对转供电企业实行双随机检查，对反映集中的问题开展重
点检查，对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等失信行为纳入陕西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外公布 。

七、省内各级电网企业要配合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好具体清理规范工作，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对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
普遍知晓、熟练运用。

八、省内一般工商业终端用户可充分利用 12358价格监管平台和供电服务
95598热线对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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